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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周口市旅游信息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25 年 10 月 15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周口市旅游信息中心

2025 年 10 月 24 日

遗失声明
������●郑倩的护士执业证不慎丢
失，编号：201683000126，声明作废。

2025 年 10 月 24 日
● 马 连 成 （ 身 份 证 号 ：

41272219******4934） 不慎将位
于西华县新白庙行政村新白庙

村的土地确权证丢失，承包方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11622209221000008J， 承包方经
营权证流水证号：豫（2017）西华
县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第

059398 号，声明作废。
2025 年 10 月 24 日

● 郭 如 义 （ 身 份 证 号 ：
41272819******2850）不慎将位于
沈丘县新安集镇郭寨行政村的土地

确权证丢失，承包方经营权证编码：
411624107210120029J，声明作废。

2025 年 10 月 24 日

������《周口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条例》已经周口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9月 5 日通过，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5 年 9月 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26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周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 年 10月 24 日

周口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周口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条例
������（2025年 9月 5 日周口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5 年 9月 29日河
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保护， 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法》、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保护以及相关活动， 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高标准农田， 是指根
据国家和省规定标准， 通过实施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
建成的田块平整、 集中连片、 设施完
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适宜耕作、土
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与现
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

保收、稳产高产的耕地。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 适用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建管并重、量质并举，绿色
发展、永续利用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制定符合本
地实际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政

策， 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
目标责任制、财政投入保障机制，研究
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的重大问

题，促进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发展。
市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进度、工

程质量、竣工验收、资金使用、运营管
护等负主要监管责任。

县（市）、区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
工程质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负主
体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职责履行

高标准农田属地责任， 协助做好本行
政区域内高标准农田规划编制、 项目
建设等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保护具体工作， 制定年
度任务实施方案，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进行管理等。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源
和规划、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审
计、市场监管、气象、林业、电力等部门
和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保护有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高标准农田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 引导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民等参与高标准农田规划、 建设和
运营管护，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合
法权益，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根据国家和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结合本地耕地资源、水资源、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等， 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
统领， 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乡村
振兴、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灌
区等有关专项规划， 组织编制本行政
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并报上
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组织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应

当征求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生
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气象、林业、
电力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相关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的意见。

第八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应

当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布局、
建设规模、 任务目标、 建设内容和标
准、建设监管和后续管护等内容。

市建设规划应当确定重点项目和

资金安排， 将建设目标任务分解落实
到县（市）、区；县（市）、区建设规划应
当将建设任务落实到地块， 明确时序
安排，形成规划项目布局图和项目库。

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严格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不得擅自调整或者终止。确需调整
或者终止的， 应当按照规定报批、备
案。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
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和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区域规划建设

高标准农田，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部门应当分区域、 分类型对高标准农
田进行改造提升， 重点对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范围内建设标准偏低、 设施不
配套、工程年久失修、设施损毁严重、
粮食产能达不到国家标准的高标准农

田进行改造提升。
第十条 下列区域为高标准农田

建设限制区域：
（一） 生态脆弱区域；
（二） 历史遗留的挖损、 塌陷、压

占等造成土地严重损毁且难以恢复的

区域；
（三） 安全利用类耕地；
（四） 易受自然灾害损毁且难以

恢复的区域；
（五） 建设限制的其他区域。
第十一条 下列区域为高标准农

田建设禁止区域：
（一） 严格管控类耕地；
（二） 生态保护红线内区域；
（三） 退耕还林区；
（四） 河流、湖泊、水库水面及其

保护范围等区域；
（五）建设禁止的其他区域。

第十二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应当

根据本地自然资源禀赋、 农业生产特
征等，按照国家和省标准，优化高标准
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 因地
制宜，统筹开展田、土、水、路、林、气、
电、技、管综合治理，完善现代化耕作
条件。

高标准农田建设应当重点加强防

洪排涝和抗旱设施配套，完善沟渠、泵
站等水利工程， 提升应对极端天气能
力。

第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部门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 组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
计，应当征求同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交
通运输、水利、气象、林业、电力等有关
部门和单位以及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等的意见， 并按照规定在一定
范围内公示。

第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运输、
水利、气象、林业、电力等部门和单位，
应当协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

项目区内的土地整理、道路交通、农田
水利、气象监测、农田防护林、高低压
输配电等项目的规划、建设。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统筹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和规
划、发展改革、交通运输、财政等部门，
按照农业机械化生产作业要求， 开展
高标准农田宜机化改造， 推动田间道
路与地块、地块与地块互联互通，按照
规定，合理规划道路宽度，提高农机作

业通达率、便捷度。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节水灌溉工

程设施建设，推广喷灌、微灌、管道输
水灌溉、渠道防渗输水灌溉、集雨补灌
等节水灌溉技术， 加强灌区骨干工程
和高标准农田田间渠系的有效衔接。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以县域
为单元，连通田沟、路沟、村沟和干渠、
支渠、斗渠、农渠，形成系统完备、循环
通畅、排蓄可控的农村沟渠网络体系，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鼓励高标准农田数字化建设， 应用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
力技术，推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墒情病情虫情苗情灾情自动监测、智
慧气象服务等，提高生产精准化、智能
化水平。

第十八条 鼓励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引导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等，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股份合
作、土地托管等方式，开展土地集中型
和服务集中型适度规模经营。

鼓励和支持具有服务能力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面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建
立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 合作与联
合为纽带、 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
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第十九条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应当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
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项目公示制，
落实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 工程质量
管理属地责任。

第二十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实行县（市）、区初验、市验收，综合评
价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情况、建
设质量、资金使用情况等，项目验收应
当听取项目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等的意见和
建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后，应当设立标牌和标志，公示高标准
农田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建设区域、建设内容、投资规模、管
护主体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政府投资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县（市）、区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与项目所

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办理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移交手续，明确管护责任。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和专项维护相

结合的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机制，制
定运营管护办法，明确运营管护主体，
落实运营管护责任， 确保高标准农田
工程设施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正常运

行。
第二十三条 高标准农田设施按

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
原则，确定管护主体：

（一） 村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管护；

（二） 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由经营主体负责管护；

（三）自主组织实施建设的，由项
目建设主体负责管护；

（四）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会
同乡镇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管护主

体。
第二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设监

管员，行政村设管护员，对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程进行管护。

除前款规定外， 可以采取下列管
护方式：

（一）乡镇人民政府成立专业服务
队管护；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他
发包方组织受益农民管护；

（三）管护主体委托专业化公司管
护；

（四）其他适宜的管护方式。
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委托

行业机构等方式，对水闸、泵站、电力
设施等技术性较强的设施设备进行专

业化维护。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

目标任务，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健全
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

系，强化高标准农田用途管控，实现良
田粮用。

第二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设置高标准农田地

力监测网点， 动态监测耕地地力变化
情况，推广耕地地力提升技术，强化耕
地质量跟踪管理。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农户，采取深耕深松、测
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

生态保育等技术，改良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肥力，提升耕地质量。

第二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对公共设施定期组织开展检查和

维护， 相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加强对灌溉排水、 输配电等工程设
施运营管护的监督和指导， 做好高标
准农田基础设施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责权一致、责
能一致原则， 在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
单中， 明确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方面
的履职事项，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标
准农田基础设施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营

管护多元化投入机制， 多渠道筹措建
设和运营管护资金，加强资金管理，优
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发挥政府投入引导作用， 采取直
接补助、贷款贴息、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 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营管护。

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户等建设和运
营管护高标准农田。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建
设主要内容及其执行情况等依法向社

会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第三十条 禁止在高标准农田区

域内从事下列行为：
（一）闲置、荒芜；
（二）建窑 、建房 、建坟 、挖沙 、取

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
（三）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等；
（四）侵占、损毁高标准农田设施；
（五）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
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废渣等；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条例自 2026 年 1 月
1 日施行。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3
日， 项城市南顿故城广场上
人头攒动、 掌声如潮，“项城
市欢乐百姓大舞台暨第十七

届民间文艺大赛” 在这里精
彩上演， 数十个优秀节目同
台竞技。

本次大赛是项城市挖

掘、传承与创新民间文艺品
牌活动的重要体现。

王少辉 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第七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
者 周圆）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
布第七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火箭
总装厂、 二七机车总组装厂房、京
张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等 32 个工业
遗产上榜。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

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经项目单
位自愿申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与中央企业初审推荐、形式
审查 、专家评审 、现场核查及社会
公示等程序，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

了第七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并予

以公布。
下一步，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要加强工业
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加大资源
保障 ，强化监督管理 ；积极推动工
业遗产活化利用 ， 探索 “工业遗
产+”科普教育、旅游休闲、产业重
塑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 ，深入挖掘 、系统展示工业遗
产的价值内涵，营造全社会关心关
注工业遗产的浓厚氛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邵艺博 许可）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
23日表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
成国际法的基础，是践行国际法治的
“规矩”。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10月 24 日是联合国日，也是《联合国
宪章》生效 80周年纪念日。 面对动荡
不安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呼吁要
继续捍卫联合国地位，强化联合国作
用。 但同时国际上也有一些质疑之

声，称联合国“失效”、国际法“失灵”、
多边主义“失能”，甚至称“联合国已
经失败”。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郭嘉昆说，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
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
国际组织，80 年来为维护和平、 促进
发展、改善民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在联合国，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
是平等一员， 拥有同等的发声机会，
能够公平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共享可
持续发展成果。

他表示 ，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构成国际法的基础， 是践行国际
法治的 “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

圆。 当今世界乱象频出 ， 正是由于
个别国家对联合国宪章合则用 、 不
合则弃 。 一个没有联合国的世界 ，
将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 犹如没
有红绿灯的路口， 横冲直撞 、 事故
频发将成为常态。

郭嘉昆说，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
性挑战， 不断加重的和平、 发展、安
全、治理四大赤字，联合国发展走到
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此背景下，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
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更好维护和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四大全球
倡议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

相承，形成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
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
的有机整体。

郭嘉昆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变化，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同各国一
道， 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砥

砺前行。

外交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践行国际法治的“规矩”


